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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撤销太原桃园南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将撤销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太原桃园南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太原桃园营业部” ）。 届时太原桃园营业部位

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南路桃园东二巷金桃园综合楼三层六号房的经营场所将于2020年4月7日关

闭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根据我公司决定，自2020年4月7日起太原桃园营业部不再新增客户和开展新的业务活动。

二、 太原桃园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迁移至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太原高新街证券营业部 （以下简称

“太原高新街营业部” ），您与太原桃园营业部签订的协议将由太原高新街营业部承继，由太原高新街营

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您的客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佣金费率等均保持不变，您原使用的

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委托电话等均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三、如您不同意将账户迁移至太原高新街营业部，请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5月7日前，由

您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太原桃园营业部经营场所办理撤销指定、转托管、销户等手续（工作日

办理）。

四、截止2020年5月7日，如您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我公司视同您同意成

为太原高新街营业部客户，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我公司营业部或通过非现场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非现场办理业务方式：请您下载国盛通APP，通过“业务办理” 菜单办理业务，或通过公司网上营业

厅https://www.gszq.com办理业务。

五、如您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6080。

（二）太原桃园营业部，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桃园南路桃园东二巷金桃园综合楼三层六号房。

咨询电话：0351-4239950。

（三） 太原高新街营业部， 地址：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高新街32号215室。 咨询电话：

0351-7235066� 。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由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7日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撤销忻州雁门大道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将撤销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忻州雁门大道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忻州营业部” ）。 届时忻州营业部位于山西省

忻州市忻府区雁门大道北帝豪花园门面房三楼330、331室的经营场所将于2020年4月7日关闭并停止营

业。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根据我公司决定，自2020年4月7日起忻州营业部不再新增客户和开展新的业务活动。

二、忻州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迁移至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太原高新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太原

营业部” ），您与忻州营业部签订的协议将由太原营业部承继，由太原营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您的客

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佣金费率等均保持不变，您原使用的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委托电话

等均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三、如您不同意将账户迁移至太原营业部，请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5月7日前，由您本人

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忻州营业部经营场所办理撤销指定、转托管、销户等手续（工作日办理）。

四、截止2020年5月7日，如您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我公司视同您同意成

为太原营业部客户，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我公司营业部或通过非现场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非现场办理业务方式：请您下载国盛通APP，通过“业务办理” 菜单办理业务，或通过公司网上营业

厅https://www.gszq.com办理业务。

五、如您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6080。

（二）忻州营业部，地址：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雁门大道北帝豪花园门面房三楼330、331室。 咨询电

话：0350-3398518。

（三） 太原营业部， 地址：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高新街32号215室。 咨询电话：

0351-7235066� 。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由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7日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撤销

石家庄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将撤销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中山东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石家庄营业部” ）。 届时石家庄营业部位于

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508号东胜广场3单元1101的经营场所将于2020年4月7日关闭并停止

营业。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根据我公司决定，自2020年4月7日起石家庄营业部不再新增客户和开展新的业务活动。

二、石家庄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迁移至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文化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唐

山营业部” ），您与石家庄营业部签订的协议将由唐山营业部承继，由唐山营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您

的客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佣金费率等均保持不变，您原使用的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委托

电话等均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三、如您不同意将账户迁移至唐山营业部，请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5月7日前，由您本人

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石家庄营业部经营场所办理撤销指定、转托管、销户等手续（工作日办理）。

四、截止2020年5月7日，如您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我公司视同您同意

成为唐山营业部客户，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我公司营业部或通过非现场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非现场办理业务方式：请您下载国盛通APP，通过“业务办理”菜单办理业务，或通过公司网上营业

厅https://www.gszq.com办理业务。

五、如您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6080。

（二）石家庄营业部，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中山东路508号东胜广场3单元1101。 咨询电话：

0311-67693258。

（三） 唐山营业部， 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文化路新天地购物乐园底商D3-9号。 咨询电话：

0315-5106669。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由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7日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撤销晋城凤台东街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将撤销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晋城凤台东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晋城营业部” ）。 届时晋城营业部位于山西省

晋城市开发区凤台东街2299号合聚大厦13楼1304、1311室的经营场所将于2020年4月7日关闭并停止

营业。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根据我公司决定，自2020年4月7日起晋城营业部不再新增客户和开展新的业务活动。

二、晋城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迁移至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太原高新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太原

营业部” ），您与晋城营业部签订的协议将由太原营业部承继，由太原营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您的客

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佣金费率等均保持不变，您原使用的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委托电话

等均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三、如您不同意将账户迁移至太原营业部，请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5月7日前，由您本人

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晋城营业部经营场所办理撤销指定、转托管、销户等手续（工作日办理）。

四、截止2020年5月7日，如您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我公司视同您同意成

为太原营业部客户，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我公司营业部或通过非现场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非现场办理业务方式：请您下载国盛通APP，通过“业务办理” 菜单办理业务，或通过公司网上营业

厅https://www.gszq.com办理业务。

五、如您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6080。

（二）晋城营业部，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县）开发区凤台东街2299号合聚大厦13楼1304、1311室。

咨询电话：0356-2136002。

（三） 太原营业部， 地址：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高新街32号215室。 咨询电话：

0351-7235066� 。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由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7日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撤销邯郸世纪大街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将撤销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邯郸世纪大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邯郸营业部” ）。 届时邯郸营业部位于河北省

邯郸市经济开发区友谊路5号万浩枫景2号楼万浩国际商务中心5层的经营场所将于2020年4月7日关闭

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根据我公司决定，自2020年4月7日起邯郸营业部不再新增客户和开展新的业务活动。

二、邯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迁移至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文化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唐山

营业部” ），您与邯郸营业部签订的协议将由唐山营业部承继，由唐山营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您的客

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佣金费率等均保持不变，您原使用的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委托电话

等均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三、如您不同意将账户迁移至唐山营业部，请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5月7日前，由您本人

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邯郸营业部经营场所办理撤销指定、转托管、销户等手续（工作日办理）。

四、截止2020年5月7日，如您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我公司视同您同意成

为唐山营业部客户，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我公司营业部或通过非现场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非现场办理业务方式：请您下载国盛通APP，通过“业务办理” 菜单办理业务，或通过公司网上营业

厅https://www.gszq.com办理业务。

五、如您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6080。

（二）邯郸营业部，地址：河北省邯郸市经济开发区友谊路5号万浩枫景2号楼万浩国际商务中心5

层。 咨询电话：0310-5109989。

（三） 唐山营业部， 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文化路新天地购物乐园底商D3-9号。 咨询电话：

0315-5106669。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由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7日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撤销保定复兴中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经营规划和战略布局的需要，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将撤销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定复兴中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保定营业部” ）。 届时保定营业部位于河北省

保定市莲池区复兴中路1170号的经营场所将于2020年4月7日关闭并停止营业。 为保障您证券交易、资

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根据我公司决定，自2020年4月7日起保定营业部不再新增客户和开展新的业务活动。

二、保定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迁移至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文化路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唐山

营业部” ），您与保定营业部签订的协议将由唐山营业部承继，由唐山营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您的客

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佣金费率等均保持不变，您原使用的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委托电话

等均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三、如您不同意将账户迁移至唐山营业部，请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5月7日前，由您本人

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保定营业部经营场所办理撤销指定、转托管、销户等手续（工作日办理）。

四、截止2020年5月7日，如您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等手续,我公司视同您同意成

为唐山营业部客户，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我公司营业部或通过非现场方式办理相关业务。

非现场办理业务方式：请您下载国盛通APP，通过“业务办理” 菜单办理业务，或通过公司网上营业

厅https://www.gszq.com办理业务。

五、如您有任何疑问，可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6080。

（二）保定营业部，地址：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复兴中路1170号。 咨询电话：0312-3186883。

（三） 唐山营业部， 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文化路新天地购物乐园底商D3-9号。 咨询电话：

0315-5106669。

感谢您对我公司的支持，由于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7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鹏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95%股权 302929.519629 64156.436071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片区的在建工程及土地， 土地面积

为 172220.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商业、商务用地；可建建筑规

模为 553124.41平方米 ， 其中计容建筑面积 407909.94平方米 （住宅

355890.18平方米， 商业 47926.86平方米， 车库455.92平方米， 配套及其他

3636.99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145214.47平方米（车库145062.08平方米，

配套及其他 152.39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60949

2 重庆九睿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21796.88 21796.8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组团O分区001-2/02地块，占地

面积5.7359万㎡，容积率不大于1.8，土地用途为R2-二类居住用地，商住比例

2:8。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1796.88

3 重庆紫泰物流有限公司50%股权 -- 829.31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液碱，硫酸，丙烯，液氨等化工原料运输业务。企业拥有牵引

半挂车38辆，重型罐挂车47辆，重型集装箱式半挂车4辆，可承接全国范围内

主要经营危险货物运输第二类、第三类、第四类、第六类、第八类等危险品运

输，年运输能力约20万吨左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435

4 重庆市珞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0%股权 -- 6910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开发、生产、销售智能终端设备；智能终端技术开发，技术推

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40

5

重庆市万盛宾馆有限责任公司90%股权及

42.284222万元债权

3643.44 3595.9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坐落于重庆市万盛区万东北路42号的万盛宾馆。 该宾馆

建成于1995年， 万盛宾馆占地面积为3036平方米， 房地证上证建筑面积为

6592平方米， 实际建筑面积为7861.4平方米总楼层为9层， 其中地下1层为车

库，地上8层为客房及设备用房。 拥有客房90间，大会议室和小接见厅各一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278.857222

6

重庆巨能建设集团置业有限公司100%股

权

42852.88 2286.43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市彭水县靛水新城的两宗总计306.85亩的土

地。 土地性质为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总计容面积为502896.6平方米，折算

楼面地价评估值仅为852元/平方米，其中住宅用地出让年限50年，商业用地出

让年限40年。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286.43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061)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4月03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4

月09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6471�

21.2579�

35.3817�

15.2345�

12.2683�

16.5531�

12.5995�

13.6973�

10.6512�

5.4672�

10.6468�

10.6095�

曾童不慎丢失海关签发的货物进口证明书。

该车进口书联系单编号：H02190261237，车名：

英路帕捷罗 3828CC 越野车，车型：三菱英路帕

捷罗 V97,3.8L,7 座汽油版，车架号：JE4NR62

R1KJ716855，发动机号：6G75YY0955，颜色：白

色，生产日期：2019年 3月。 注：特此声明作废。

同时丢失该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

验检疫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编号：

119000006319873014）以及该车的一致性证书

（编号 ：A096477HHPAXAQY4Q07265*60*

R18003*04）。 注：特此声明作废。

声 明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24,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414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94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2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4 月 9 日（周四）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已刊登于 2020 年 4 月 1 日（T-6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8

日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简称

:

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20-15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教育部同意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转设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根据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教育主管部门有关独立学院转设的政策规定和要求，同时，基

于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加强教育产业发展的战略需要，经

公司与西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工大” ）协商一致，2017年12月1日，西工大全资子公司西安西北工

业大学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代表西工大和本公司签署了《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股权清算协议书》，

拟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以下简称“明德学院” ）现有股权结构进行变更（详情

请见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7—

88号】）。

公司于2018年1月11日召开的2018年度六届董事局第一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1月29日召开的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股权结构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股权清算及增资的方式完成本次控股子公司明德学院股权结构的变更。 本次股权结构完成

后，本公司累计对明德学院投资30,000万元，持有明德学院100%股权（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

12日和2018年1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公司2018年度六届董事局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2号】和《公司2018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17号】）。

二、明德学院转设进展情况

2020年3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了《教育部关于同意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

转设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的函》（教发函〔2020〕14号），同意明德学院转设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学院

标识码为4161013894，同时撤销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的建制。

三、转设完成后对公司的影响

明德学院转设为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后，有利于进一步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促进开放办学、拓展发展

模式，增强办学活力，提升办学管理和服务水平。 同时，转设后，明德学院将被纳入纯民办高校管理体系，

享受民办高校相关支持政策。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简称

:

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20-14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收到陕西证监局

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0年4月7日，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陕西金叶” ）接到公司第一

大股东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裕文化” ）的通知，万裕文化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陕西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陕证监措施字[2020]8号）。 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万裕文化作为陕西金叶大股东，自2020年3月3日起发生平仓减持，但于3月4日才由陕西金叶发布减持

相关的预披露公告。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第四条第

二款、第八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该规定第十四条，陕西证监局决定对万裕文化采取出

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收到上述警示函后，万裕文化高度重视，将切实加强相关人员对上市公司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学习和领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20-038

股东关于增持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达到

1%

的公告

股东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37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3月23日至2020年4月3日

股票简称 长源电力 股票代码 000966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A股 11,082,848 1

合计 11,082,848 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

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119,645,106 10.8 130,727,954 1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645,106 10.8 130,727,954 1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 否 √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 否 √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 否 √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8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44号文核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简称为“利群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033”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18.00亿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3月31日，T-1日）收市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

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若认购不足18.0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4月1日（T日）结束，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数量（手） 配售金额（元）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466,601 466,601,000.00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440,029 440,029,000.00

合计 906,630 906,630,000.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4月3日（T+2日）结束。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认购数量（手）

认购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量

（手）

放弃认购金额

（元）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879,169 879,169,000.00 14,201 14,201,00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数量为14,201手，包销金额

为14,201,000.00元，包销比例为0.7889� %。

2020年4月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

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7529

发行人：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8日

证券代码：

300286

证券简称：安科瑞 公告编号：

2020-027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资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解锁条件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对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锁条

件的第五期限制性股票7.6万股回购注销。 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21,501.5625万股减至21,

493.9625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

通知公告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还债务

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

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 除上述文

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嘉定区育绿路253号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申报时间：2020年4月8日至2020年5月23日，每日8:30-11:00；13:30-16:00

3、联系人：罗叶兰、石蔚

4、联系电话：021-69158331

5、传真号码：021-69158330

6、邮政编码：201801

特此公告。

安科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7日

证券代码（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2026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

的公告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通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兴新” ）的《告知函》，中兴新于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7日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

宗交易方式共计减持公司48,913,100股A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6%，具体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鹏基工业区710栋6层

通讯地址 深圳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一路28号达实智能大厦39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7日

股票简称 中兴通讯 股票代码 000063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4,891.3100 1.06%

合 计 4,891.3100 1.0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114,884.9600 24.91% 109,993.6500 23.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4,884.9600 24.91% 109,993.6500 23.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备查文件

《告知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7日


